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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医保联发〔2022〕31 号

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临沧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
转发关于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单位缴费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：

为切实保障基本民生，助力企业纾困解难，经市人民政府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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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现将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

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转发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关于

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文件的通知》（云医保

〔2022〕8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

各县（区）要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缓缴职工医保单位

缴费工作，将此项工作与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同安

排、同部署。医保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要切实履职尽

责，强化沟通协作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
二、严格执行政策

各县（区）要严格按照《国家医保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

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2〕21 号）和云医保〔2022〕87 号文件要求，

从 2022 年 7 月起，对全市正常缴纳职工医保费的中小微企业、

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实施 3 个月的阶段性缓缴职工医

保单位缴费政策，落实“免申即享”，保障相关企业职工合法权益，

确保缓缴期间参保人待遇应享尽享。

三、强化调度宣传

各县（区）要做好企业缓缴信息调度工作，按要求汇总上报

相关报表及工作情况。要加强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缓缴职工医保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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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缴费政策宣传解读，提高惠企政策知晓率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遇有重大情况，及时请示报告。

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临沧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

2022 年 7 月 31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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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31 日印发


	（主动公开）

